攀枝花市仁和区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

2021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（攀枝花电机节能工程技术中心建设与综合服务项目）
区财政局：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。

1.说明项目主管部门（单位）在该项目管理中的职能。

    仁和区经科局组织符合条件企业在四川省资金申报平台申报。
2.项目立项、资金申报的依据。

根据省经信厅和市经信局申报文件要求组织符合条件企业申报.
3.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，资金支持具体项目的条件、范围与支持方式概况。

制定了资金拨付管理办法

4.资金分配的原则及考虑因素。

企业通过网上申报，区经科局在网上审核后报市经信局，市经信局审核报省经信厅，省经信厅组织专家评审后，省经信厅分配资金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
1.项目主要内容。

项目建设攀枝花市工业电机节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，购置相关设备，组建专业人才队伍，以电机节能技术服务为主要服务领域，以技术中心为依托，为我国重工业企业提供节能技术改造服务，提升节能改造总承包服务能力。该项目计划总投资1300万元，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，预计销售收入2500万元，创利税800万元。项目实际完成核定投资1224万元，实现销售收入3446万元，利税总额810万元。按照项目进度按时完成项目建设。

2.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，包括目标的量化、细化情况以及项目实施进度计划等。

2021年度获得四川省工业发展资金产业研发和创新平台建设方向（攀枝花电机节能工程技术中心建设与综合服务）项目；项目主要建设内容：项目建设攀枝花市工业电机节能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，购置相关设备，组建专业人才队伍，以电机节能技术服务为主要服务领域，以技术中心为依托，为我国重工业企业提供节能技术改造服务，提升节能改造总承包服务能力。该项目计划总投资1300万元，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，预计销售收入2500万元，创利税800万元。项目实际完成核定投资1224万元，实现销售收入3446万元，利税总额810万元。按照项目进度按时完成项目建设。

3.分析评价申报内容是否与实际相符，申报目标是否合理可行。

项目已通过市经信局组织专家进行项目验收，已验收通，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，申报目标合理可行。

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。

      项目实施完成，在项目申报书审查项目申报内容与项目实施情况相符
    二、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
（一）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。

仁和区组织符合文件要求企业申报，上级主管部门根据企业申报情况审查，经专家评审通过分配资金。

（二）资金计划、到位及使用情况（可用表格形式反映）。

1.资金计划。2021年度（攀枝花电机节能工程技术中心建设与综合服务）该项目各类资金计划及截止评价时，通过现场财务核查总投资为1220万元，项目实际足额到位1224万元，项项目实施按照项目预算进度支付，支付依据合规合法，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。

2.资金到位。
攀枝花鑫华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《攀枝花电机节能工程技术中心建设与综合服务项目》获得2021年第一批省级工业发展资金183万元。

3.资金使用。

已拨付资金100万元，用于项目建设。
（三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。

公司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健全、机构设置合理、会计核算及账务处理合规。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，建立专项账务管理，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、财务处理及时、会计核算规范。并进行项目专项财务审计。
三、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

项目组织管理架构设置合理，公司设有技术中心、实验室、技术部由技术总监负责管理；会计、出纳、专项账出纳、技术负责人直接由财务副总管理；总经理审核监管。市场部、知识产权部、后勤部、办公室由常务副总管理，总经理审核监管。严格执行公司相关管理制度。
四、项目绩效情况

（一）项目完成情况。

对照项目计划目标，对截止评价时，项目按时完成投资和任务量。项目按计划目标完成，达到项目既定目标，并通过省级质检部门质量检验合格。项目按照计划进度及时完成。

（二）项目效益情况。项目申报时已完成项目实施完成，项目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、可持续效益以及服务对象满意。

公司项目完成项目产能指标。完成率133%。经济指标完成率110%，利税指标综合完成86%，社会效益指标完成100%，公司客户满意度指标达到100%

五、评价结论及建议

（一）评价结论。

项目已通过市经信局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竣工验收，项目已通过验收。

存在的问题。结合自评情况，分析存在的问题及原因。

无。

相关建议。针对项目自评中发现的问题，提出下一步改进完善的意见及有关政策性建议。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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